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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面審查結果

審查項目 結果

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辦理情形 通過

110年度教育部大專校院特殊教育、學輔經費及性別平等教育業務辦理情形



一、行政與運

作(22%)
(一 )學校依法

訂定特殊教育

方案(5%)

1.學校經校內行政程

序通過特殊教育方案

內容且符合身心障礙

學生輔導與服務需求

(5分)

1.學校「109年度特殊教育方案」於108年11月8
日經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通過，附有會議紀錄

及簽到表。

2.特殊教育方案包含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11
條所定8項內容，並整合各行政及學術單位資

源，明列身心障礙學生學習支援協助事項，且

訂有年度工作行事曆，訂定召開各項會議及提

出申請案之期程。

一、行政與運

作(22%)
(二 )學校成立

特殊教育推行

委員會(5%)

1.學校成立特殊教育

推行委員會，並依法

定期召開會議(5分)

1.學校於103年11月13日經校務會議通過「特殊

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辦法」。

2.學校109年期間分別於5月27日及10月30日召

開兩次會議，且附有會議紀錄及簽到表，委員

會召集人為校長，委員包含特教中心主任、各

處室主管代表、系所教師代表及學生代表，並

指定特教中心統籌各項業務之規劃與協調。

一、行政與運

作(22%)
(三 )專責單位

與 人 員 進 用
(7%)

1.專責單位輔導人員

專職身心障礙教育有

關事項(4分)

學校特殊教育業務由特教中心資源教室專責辦

理，聘有5名專責輔導人員，並訂有輔導人員

職掌表及工作內容。

一、行政與運

作(22%)
(三 )專責單位

與 人 員 進 用
(7%)

2.專責單位輔導人員

參加36小時以上之特

殊教育相關專業知能

研習，其中包括中央

主管機關辦理之輔導

人員知能研習課程18
小時(3分)

學校5名輔導人員109年度研習時數分別為：

A：60小時、B：69小時、C：54小時、D：42
小時及E：60小時，輔導人員參與研習時數比

率均達規定時數之100％。

一、行政與運

作(22%)
(四) 協助鑑定

與 申 訴 管 道
(5%)

1.學校主動或依申請

發掘具特殊教育需求

之學生(1分)

學校由導師轉介及學雜費減免等管道，發掘具

特殊教育需求之學生個人資料，主動提供輔導

或提報鑑定等服務。

「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辦理情形」書面審查結果

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書審結果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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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書審結果說明

一、行政與運

作(22%)
(四) 協助鑑定

與 申 訴 管 道
(5%)

2.學校協助身心障礙

學生申請鑑定等相關

事項(2分)

學校每學期依教育部規定時程，協助學生申請

特殊教育鑑定。

一、行政與運

作(22%)
(四) 協助鑑定

與 申 訴 管 道
(5%)

3.提供身心障礙學生

申訴服務(2分)
學校訂有學生申訴處理辦法（109年修正），

惟未配合教育部107年修正之「特殊教育學生

申訴服務辦法」，將「增聘特殊教育相關學者

專家或團體代表」之規定納入學校申訴辦法修

正內容。為保障身心障礙學生申訴權益，建議

儘速納入。

二、學習與輔

導(30%)
(一 )依法訂定

個別化支持計

畫(ISP) (13%)

1.學校為每位身心障

礙學生訂定個別化支

持計畫(ISP)(3分)

學校能為每名身心障礙學生訂定個別化支持計

畫，訂定比率達100％。

二、學習與輔

導(30%)
(一 )依法訂定

個別化支持計

畫(ISP) (13%)

2.個別化支持計畫

ISP內容符合特殊教

育法施行細則第12條
規定(4分)

個別化支持計畫的內容符合《特殊教育法施行

細則》第12條規定，表件設計能完整包含三部

分重要內涵。

二、學習與輔

導(30%)
(一 )依法訂定

個別化支持計

畫(ISP) (13%)

3.ISP之訂定符合特

殊教育法第30-1條規

定且訂定時程適當，

每學期至少檢討1次
(6分)

雖有邀請身心障礙學生或家長參與，針對個別

化支持計畫進行檢討，宜再強化辦理。

二、學習與輔

導(30%)
(二 )建立課業

輔導需求之評

估與審查機制
(7%)

1.針對身心障礙學生

課業輔導，建立申

請、評估與審查機制

(4分)

已建立課業輔導申請及評估機制，亦有請任課

教師或專家提供意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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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書審結果說明

二、學習與輔

導(30%)
(二 )建立課業

輔導需求之評

估與審查機制
(7%)

2.依身心障礙學生個

別差異，提供合宜時

數比例與課輔方式(3
分)

已建置評估機制，提供合宜的課業輔導時數及

輔導方式，亦有製作評估紀錄。

二、學習與輔

導(30%)
(三 )提供適當

轉介或諮詢服

務(3%)

1.針對個案，學校有

詳細之輔導紀錄及各

項諮詢或轉介資料完

整(3分)

設計個案輔導紀錄表件，並附有學生諮詢輔導

或轉介個案紀錄之資料。

二、學習與輔

導(30%)
(四 )辦理相關

輔導活動，定

期檢討成效或

進行滿意度調

查(7%)

1.為身心障礙學生辦

理各項生涯與就業轉

銜輔導相關活動 (4
分)

辦理生涯及轉銜活動，並附有活動紀錄及照片

等。

二、學習與輔

導(30%)
(四 )辦理相關

輔導活動，定

期檢討成效或

進行滿意度調

查(7%)

2.學校每年均針對身

心障礙學生輔導與服

務活動等工作，進行

成效檢討或滿意度調

查(3分)

針對輔導活動進行成效檢討及滿意度調查，宜

再加強辦理。

三、支持與服

務(23%)
(一 )考試服務

與就學費用優

待(5%)

1.能提供相關考試服

務措施(2分)
學校能提供放大試卷及延長考試時間等相關服

務。

三、支持與服

務(23%)
(一 )考試服務

與就學費用優

待(5%)

2.協助身心障礙學生

申請就學費用減免及

獎助學金，並分析其

實施成效(3分)

1.學校能夠協助身心障礙學生申請就學費用減

免及獎助學金。

2.學校對領取獎補助金身心障礙學生之障礙類

別及就讀科系所、與班上成績排名等進行分

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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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書審結果說明

三、支持與服

務(23%)
(二 )提供身心

障礙學生教育

輔具、適性教

材與人力協助
(6%)

1.協助申請教育輔助

器材（輔具）、適性

教材(如點字、放大

字體、有聲書籍等)
或依學生需求提供身

心障礙學生在校學習

及生活所必需之人力

協助(4分)

1.學校能夠依據學生需求，協助申請教育輔

具。

2.學校進用之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，符合法

規之進用資格。

三、支持與服

務(23%)
(二 )提供身心

障礙學生教育

輔具、適性教

材與人力協助
(6%)

2.學校定期檢視服務

辦理情形，並檢討實

施成效(2分)

1.有建立回饋表，部分回饋意見已做處理。

2.宜再將回饋表之資料做檢視，並進行成效檢

討，如通知函及資源教室設備問題等。

三、支持與服

務(23%)
(三 )身心障礙

學生生涯探索

及 轉 銜 服 務
(12%)

1.符合各教育階段身

心障礙學生轉銜輔導

及服務辦法相關規定

辦理(8分)

1.宜製作轉銜會議紀錄，且根據學生之個別化

需求協調相關單位派代表出席。

2.宜依個案評估實際需求，加強提供學習、生

活及未來就業必要之支持服務。

3.不宜以「請助教協助檢視畢業學分是否足

夠」帶過。

三、支持與服

務(23%)
(三 )身心障礙

學生生涯探索

及 轉 銜 服 務
(12%)

2.學生畢業後，持續

追蹤輔導6個月(4分)
學生畢業後，學校能持續追蹤輔導6個月，轉

銜追蹤填報紀錄資料完整。

四、經費與設

施(25%)
(一 )學校編列

足夠特殊教育

經費，適當運

用與執行經費
(9%)

1.輔導人員所需經費

，學校編列10%以上

之自籌款(3分)

教育部補助2,700,000元，學校自籌款300,000元
，符合自籌款達10％以上之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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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書審結果說明

四、經費與設

施(25%)
(一 )學校編列

足夠特殊教育

經費，適當運

用與執行經費
(9%)

2.訂有考核及獎勵機

制並支付相關人事費

用(3分)

1.學校能支付資源教室人員薪資、勞健保雇主

負擔費用、勞退基金等費用。

2.學校訂有資源教室教師考核機制。

四、經費與設

施(25%)
(一 )學校編列

足夠特殊教育

經費，適當運

用與執行經費
(9%)

3.學校申請教育部補

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

導身心障礙學生經費

工作計畫之執行情形

及成效分析(3分)

學校年度經費總執行率為89.71％，未達90%，

但能適當運用各項經費，並提供執行成效分

析。

四、經費與設

施(25%)
(二 )專屬空間

提供設備以其

管理機制(8%)

1.專屬空間（如：資

源教室），配置身心

障礙學生所需之相關

設施及設備 (4分)

無障礙廁所中不宜放置大型垃圾桶，另學輔中

心位於五樓，亦宜設置無障礙廁所。

四、經費與設

施(25%)
(二 )專屬空間

提供設備以其

管理機制(8%)

2.提供身心障礙學生

各項服務或器材借用

之管理機制、借用紀

錄及滿意度分析 (4
分)

1.學校訂定各項服務或器材借用管理規定及建

立維護機制。

2.能詳細記錄借用情形及進行滿意度調查，滿

意度調查分析結果已納入改善計畫且確實執

行。

四、經費與設

施(25%)
(三 )營造無障

礙 校 園 環 境
(8%)

1.學校網站介紹校園

內無障礙設施及通路

並標示所在位置，且

獲得無障礙標章 (4
分)

1.學校首頁提供標示無障礙設施之校園配置圖

，惟建議各教學及行政大樓可另設置詳細之設

施標誌，或逕連結教育部校園無障礙地圖網站

，提供身心障礙學生檢索管道。

2.學校網站已取得A等級無障礙標章認證。

四、經費與設

施(25%)
(三 )營造無障

礙 校 園 環 境
(8%)

2.學校無障礙設施全

部合格，或已擬定整

體改善計畫，並於清

查系統中填報 (4分)

1.學校109年無障礙校園整體改善計畫完整，中

長期部分已規劃至111年施作項目，並申請教

育部經費逐年施作改善中。

2.學校無障礙設施清查系統填報完整確實，且

有更新至109年度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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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行政組

織 與 運 作
30%

（一）學校性別

平等教育委員會

之 設 置 與 運 作
(14%)

1.依法設置性別平

等教育委員會(7分)
1.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2條規定

「四、研擬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與校園性侵害及性

騷擾之防治規定，建立機制，並協調及整合相關

資源。」應列入性霸凌。

2.委員名單宜註明性別平等相關專業背景資料。

一、行政組

織 與 運 作
30%

（一）學校性別

平等教育委員會

之 設 置 與 運 作
(14%)

2.性別平等教育委

員會依法每學期至

少召開 1次會議 (4
分)

學校符合書審指標。

一、行政組

織 與 運 作
30%

（一）學校性別

平等教育委員會

之 設 置 與 運 作
(14%)

3.設置專人處理性

別平等教育委員會

有關業務(3分)

未具體說明秘書室第三組兩名專人負責辦理之工

作職掌，建議補充說明。

一、行政組

織 與 運 作
30%

（二）學校性別

平等教育之經費

預算編列與計畫

執行(10%)

1.性別平等教育委

員會依法規劃年度

工作計畫(4分)

1.實施計畫之擬定並未經過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

決議（經查會議紀錄，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僅在

會議上處理性別事件，並未針對上／下學期／年

之實施計畫進行檢討或規劃）。

2.實施計畫未能有具學校特色或重點政策之措施

規劃，宜改善。

一、行政組

織 與 運 作
30%

（二）學校性別

平等教育之經費

預算編列與計畫

執行(10%)

2.依法編列經費預

算推動性別平等教

育(5分)

1.109年度之預決算差距過高（415萬元／177萬
元），且大多數預算皆在校方硬體設備中編列，

許多編列之預算看不出有性別平等教育之相關功

能（例如：電氣系統、修繕、監視鏡頭與刷卡門

維修等），亦未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檢討及改

善之建議。

2.110年預算減為310萬元，縮減幅度大，尤其是

宣導及講座費。另去年性別事件調查費用偏高，

今年卻縮減，宜維持穩定經費，以利推動性別平

等教育。

3.預算編列及決算經費檢討皆未經性別平等教育

委員會提案討論，建議檢討改善。

「大專校院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工作辦理情形」書面審查結果

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書審結果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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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書審結果說明

一、行政組

織 與 運 作
30%

（二）學校性別

平等教育之經費

預算編列與計畫

執行(10%)

3.制定推動性別平

等教育之相關獎勵

辦法(1分)

有制定補助辦理性別平等教育系列活動要點及績

優職員獎勵辦法，但未見教師推動性別平等教育

課程之獎勵辦法。

一、行政組

織 與 運 作
30%

（三）學校性別

平等教育制度之

建立與落實(6%)

1.學校落實無性別

歧視之徵募機制及

升遷機制(1分)

無性別歧視之徵募機制與升遷並非「無涉性別」

，而是需設身處地為可能因性別（如生育、育

兒、性別特質、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），而處於

弱勢地位之教職員著想，提醒評鑑者或行政裁量

者在進行徵募及評鑑升遷時能避免因刻板印象而

給予不公之處遇。

一、行政組

織 與 運 作
30%

（三）學校性別

平等教育制度之

建立與落實(6%)

2.學校成員之性別

統計符合機會平等

原則(2分)

學校符合書審指標。

一、行政組

織 與 運 作
30%

（三）學校性別

平等教育制度之

建立與落實(6%)

3.學校之考績委員

會、申訴評議委員

會、教師評審委員

會之委員組成符合

任一性別委員應占

委員總數三分之一

以上之規定(3分)

學校符合書審指標。

二、學習環

境資源與教

學30%

（一）建構人身

安全及無性別歧

視之環境(13%)

1.訂定性別平等教

育實施規定並公告

周知(2分)

學校符合書審指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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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書審結果說明

二、學習環

境資源與教

學30%

（一）建構人身

安全及無性別歧

視之環境(13%)

2.提供性別平等之

學習環境(5分)
1.檢核表的校園安全係指與性別平等學習環境相

關事項，學校填寫資料時，宜說明這些措施如何

促進性別平等。

2.學校設置性別友善廁所，惟設施與間數未見說

明，建議列於佐證資料。

3.性別友善宿舍相關辦法與設施未見佐證資料。

4.各校區的校園安全地圖宜公告周知，並每年進

行檢視。

二、學習環

境資源與教

學30%

（一）建構人身

安全及無性別歧

視之環境(13%)

3.學校之招生、就

學許可、教學評

量、獎懲福利等無

性別、性別特質、

性別認同或性傾向

之不合理差別待遇

(2分)

1.學校之教學意見調查表宜將教師教學的性別平

等意識列入，若有，可增列於佐證資料；若無，

宜將此列入教學意見調查，以作為教學改善之參

考。

2.建議學校將性別平等作為列入職員獎懲實施要

點，鼓勵職員參與。

3.因應釋字748施行法，建議學校整體檢視福利

措施之用語（例如「夫妻」）。

二、學習環

境資源與教

學30%

（一）建構人身

安全及無性別歧

視之環境(13%)

4.對因性別、性別

特質、性別認同或

性傾向之不合理差

別待遇而處於不利

處境之學生提供協

助，以改善其處境

(2分)

學校提供學生需要之協助，除個別協助外，建議

學校於各校區舉辦多元性別相關活動，協助教職

員工生認識與理解多元性別處境。

二、學習環

境資源與教

學30%

（一）建構人身

安全及無性別歧

視之環境(13%)

5.對懷孕學生積極

維護其受教權並提

供必要之協助(2分)

學校符合書審指標。

二、學習環

境資源與教

學30%

（二）性別平等

教育課程教材與

教學(10%)

1.廣開性別研究相

關課程(3分)
1.學校一學期僅開設2門性別通識教育課程，建

議多開設性別平等教育課程（非僅文學類），以

增進學生之性別知能與素養。

2.建議於不同學院開設與該學院性質貼近的性別

平等課程，如性別與科學、性別與藝術（大學

部），以豐富學生的性別視野和能力。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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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書審結果說明

二、學習環

境資源與教

學30%

（二）性別平等

教育課程教材與

教學(10%)

2.辦理之比賽、競

技等相關活動無性

別之差別待遇(2分)

學校列舉之競賽與活動皆無參與者性別限制，但

在佐證資料未見參與者的性別統計，建議加上，

以說明不同性別者的參與狀況。

二、學習環

境資源與教

學30%

（二）性別平等

教育課程教材與

教學(10%)

3.對教職員工之職

前教育、新進人員

培訓及在職進修等

，納入性別平等教

育之內容(5分)

1.資料未見針對新進教師、導師與學校教師辦理

之性別平等教育或教學課程，建議學校規劃並納

入教師專業。

2.建議學校將助教與外籍生也納入性別平等教育

訓練。

二、學習環

境資源與教

學30%

（三）性別相關

議題研究發展之

協助，評估與獎

勵(7%)

1.鼓勵教師研發性

別相關課程或學程

(2分)

學校提供的資料僅提供辦法，未見實施情形，建

議學校將實施情形列於佐證資料。

二、學習環

境資源與教

學30%

（三）性別相關

議題研究發展之

協助，評估與獎

勵(7%)

2.鼓勵設置性別平

等教育課程之鼓勵

措施或機制(3分)

學校一學期僅開設兩門性別通識教育課程，建議

多開設性別平等教育課程（非僅文學類），以增

進學生之性別知能與素養。

二、學習環

境資源與教

學30%

（三）性別相關

議題研究發展之

協助，評估與獎

勵(7%)

3.獎勵教職員工生

參與推動性別平等

相關活動(2分)

1.學校的「績優職員選拔表揚實施要點」將辦理

或推動性別平等工作納入具體事蹟，惟佐證資料

未見實施情況。

2.宜鼓勵學生（社團）參與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

動。

三、校園性

侵害性騷擾

或性霸凌事

件防治工作
22%

（一）校園性侵

害、性騷擾或性

霸 凌 事 件 之 防

治、調查與處理
(18%)

1.訂定校園性侵害

性騷擾或性霸凌防

治規定，明訂處理

流程，並公告周知

(8分；當年度未發

生校園性侵害性騷

擾或性霸凌事件者

，本項10分)

學校符合書審指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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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書審結果說明

三、校園性

侵害性騷擾

或性霸凌事

件防治工作
22%

（一）校園性侵

害、性騷擾或性

霸 凌 事 件 之 防

治、調查與處理
(18%)

2.鼓勵學校成員參

與教育部辦理之相

關事件調查處理專

業人員培訓(3分；

當年度未發生校園

性侵害性騷擾或性

霸凌事件者，本項

8分)

110年預算書參與研習或培訓經費縮減，亦缺乏

鼓勵參加培訓之措施。

三、校園性

侵害性騷擾

或性霸凌事

件防治工作
22%

（一）校園性侵

害、性騷擾或性

霸 凌 事 件 之 防

治、調查與處理
(18%)

3.校園性侵害、性

騷擾或性霸凌事件

之調查處理及追蹤

輔導情形(7分；當

年度未發生事件者

，不予計分)

1.該年度發生37件性別事件，樣態涵蓋甚廣，應

進行案例分析並採取措施進行宣導。

2.實習學生涉入性別平等事件案件甚多，學校應

正視此事，積極宣導，並在師培課程與教學中進

行教育。

三、校園性

侵害性騷擾

或性霸凌事

件防治工作
22%

（二）校園職場

性騷擾事件之防

治、調查與處理
(4%)

1.訂定工作場所性

騷擾防治措施申訴

及懲戒辦法，明訂

處理流程，並公告

周知及採取性騷擾

防治措施(2分；當

年度未發生職場性

騷擾事件者，本項

4分)

與時俱進，更新防治規定。

三、校園性

侵害性騷擾

或性霸凌事

件防治工作
22%

（二）校園職場

性騷擾事件之防

治、調查與處理
(4%)

2.職場性騷擾事件

之 調 查 與 處 理 (2
分；當年度未發生

事件者，不予計分)

學校當年度未發生職場性騷擾事件，本項目不予

計分。

四、校園文

化環境與社

區推展18%

（一）學校對性

別平等教育議題

的宣導、推廣與

服務(10%)

1.辦理校內性別平

等或相關議題演講

或活動(5分)

1.佐證資料4–1–1–1應載明109學年度新生營性別

平等講座課程之講題。

2.積極辦理性別友善宿舍相關講座，符合教育部

性別平等推動計畫（108年至111年）指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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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書審結果說明

四、校園文

化環境與社

區推展18%

（一）學校對性

別平等教育議題

的宣導、推廣與

服務(10%)

2.辦理跨校性之性

別平等教育相關工

作(5分)

佐證資料未見所提「六校聯合2020世界愛滋日站

出來PridetoHIV」活動具體成果，且該項活動與

推動性別平等教育關聯性不高。

四、校園文

化環境與社

區推展18%

（二）配合學校

或在地特色，研

發推動性別平等

政策之創新措施

，並參與性別平

等教育之社區推

展工作(8%)

1.協助鄰近地方政

府或高級中等以下

學校推動性別平等

教育相關工作(4分)

自陳因疫情緣故未辦理相關工作。

四、校園文

化環境與社

區推展18%

（二）配合學校

或在地特色，研

發推動性別平等

政策之創新措施

，並參與性別平

等教育之社區推

展工作(8%)

2.學校印製並發行

性別平等教育相關

之文宣刊物或運用

大眾媒體、網站及

刊物等進行性別平

等教育之社會宣導

(4分)

大致符合書審指標，所列109年12月展示愛滋衛

教展版及「六校聯合2020世界愛滋日站出來

PridetoHIV」印製「Pride to HIV」紅絲帶供參與

師生繫上學校地標「自由之鐘」未見活動具體成

果，且該項活動與推動性別平等教育關聯性不

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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